
附件 1

《湖北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以下简称“企业标

准”）备案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企业标准备案应当遵循以保障公众健康为宗旨，

以科学合理、安全真实为原则，以有利于促进食品行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

第三条 本省食品生产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制定的

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湖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企业

标准，报省卫生健康委备案，在本企业适用。

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是指企业标准

中的食品安全指标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湖北省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的相应规定。

第四条 企业标准备案是指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将企业标

准中与食品安全相关内容材料进行登记、存档、公开、备查

的过程。

第五条 省卫生健康委负责本省行政区域内企业标准备

案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企业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主体，应当对标准文

本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备案的企业标准由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签署。



第七条 企业标准的编写可参考《GB/T1.1 标准化工作导

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

企业标准编号由企业自行编制，格式为：Q/（企业代号）

（四位顺序号）S—（四位年号）。

第八条 省卫生健康委依托湖北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开展企业标准备案工作。

第九条 企业在申请备案前，应当将拟备案的企业标准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在省级政务网站公开征求意见；

（二）公开征求意见为 10 个工作日；

（三）公示企业标准文本及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湖

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具体内容及编制说明。

第十条 公开征求意见期满，企业根据相关规定完善企

业标准文本后，向省卫生健康委申请备案。

第十一条 企业申请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湖北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登记表及相关材料；

（二）企业标准文本；

（三）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湖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的具体内容及编制说明。

第十二条 省卫生健康委对企业标准是否属于备案范

围、备案材料及其内容是否齐全进行形式审查，并根据下

列情况分别做出处理：

（一）提交的材料及其内容不齐全的，告知企业补充完善；

（二）不属于备案范围的，告知企业不在备案范围；



（三）其他不属于备案的情形，告知企业原因；

（四） 备案范围、备案材料等符合备案要求的完成备案。

第十三条 企业标准备案号的编排格式：42（四位顺序

号）S─（年代号）。

第十四条 省卫生健康委在省级政务网站公布已备案的

企业标准供公众免费查阅、下载。

第十五条 备案企业应对企业标准实施动态管理。企业

标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应当主动对企业标准进行修

订：

（一）已备案标准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

（二）已备案标准适用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发

生变化的；

（三）其他应当进行修订的情形。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标准备案失效：

（一）企业标准已更新的；

（二）企业主动申请备案标准注销的；

（三）备案的企业标准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湖北省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相违背的。

第十七条 任何公民、法人和组织均可以对企业标准备案

内容进行监督，发现备案企业标准存在问题的，可向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反映，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其他

有关部门根据法定职责对反映的问题进行处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五年。原《湖北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实施办法（试行）》

（鄂卫规〔2020〕5 号）自本办法施行之日予以废止。


